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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及決定按年刊行。本雈刊載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會所通 
過關於實體問題之決議案及決定，以及一些關於比較重要的程序事項之決定。 
決議案及決定所用之標題，卽爲理事會所審議之問題；這些問題，分爲兩部分。 
每一部分內的問題，係依照理事會在該年內第一次提出審議的日期依次排 列 ； 
每一問題的決議案及決定，亦依日期先後排列。

理事會有關議程的決定，載在“ 一九四八年第一次列人安全理事會議程之項 
目” 一標題之下。

決議案按通過先後次序編號。決議案標題下方括弧內之文件編號，係在一 
九六四年採用本卷所用編號辦法以前該決議案原有識別號碼；理事會早年通過 
之決議案現經加上新編號。每一決議案後附載其表決結果。決定之採取通常不 
經表決，但如經提付表決，其表決結果載在該決定之後。

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。凡提及此種編號，卽指聯合國之某 
一文件而宫。

安全理事會文件— 覽 表 C编 號 V . 其 自 一 九 四 六年起至一九四九年止  
身 ，見踯合^國又件一覽表，第二编，第一號(螂合國由版物，出售品编號：w  , 
—九五〇年及以後各年者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纪錄補编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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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會通過之決議案及決定

第一部分.

邱度

安全理事會依據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職責審議

巴基斯坦問題
之問题

決： 定

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，理事會第二二六次會議決 
定邀請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，但無表 
決權。

三 十 八 ( 一 九 四 八 ) .一 九 四 八 年  

― 乃 十 七 日 決 ;議 案

〔S/651〕
安全理事會，

業已聆悉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代表關於喀什米爾 
情勢之聲明，

承認情勢之緊急性，

決 定
- 九 四 辟 - 朴 七

坦人问協淼之點，俾得逹致解決。

二 十 九 ( 一 九 四 八 ) . — 九 四 八 年  

— 二 十 n 決 議 案

CS/6 5 4 J

安全理事會，

女 =  對於住何爭端或情勢，凡其繼續存在儿以/e；副 際 齡 _ 全之維持者，得予以調査；乂 
落於在I.P度 與 巴 細 坦 之 口 前 關 係 下 ，是項調査刻不 
容緩，

並悉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本理事會主席致各當事 
國電1及各該當事國之覆文,2 均稱願意遵守聯合國憲
早〇 '

一 .  茲促請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立卽採取一 
切可以改善情勢之可能步驟（包栝對雙方人民之公開 
顧請），同時不發表任何可使情勢惡化之聲明，不採取、 
'：} 丨起或准許任何此種行動；

二 .  並要求各該政府於安全理事會審議此事期 
中，對於已發生或任一政府認爲卽將發生之情勢重大 
變化，立卽報告安全理事會，並與安全理事會磋商。

第二二九•次會議以九票 
對 零 通 過 ，棄權者二（烏 
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
和國、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 
共和國聯邦）。

1參閱安个：PiWfrïK式紀錄， 第一號至第I.:a:號,  
笫二二六次舍議，笫 四 第 ( 义 件 S/636) 。

2同上，第三年，一九四八乍一刀、二 及 二 」丨份M丨編，文
件 S/639 及 S/640。

愛通過下列決議：

, 中 .茲 設 立 一 安 全 理 事 會 委 員 會 ，由聯合國三會 
員國之代表組成之，其中一國由印度選定，一 國山巴 
茲斯坦選定，第三國由選出之二國指记之。3 委员會各 
代表均得選擇其副代表及助理人員。

乙 .該委員會應磁速前往當地。該委員會應於安 
企理事會權力之下依安全理事會對該委員會所頒■示 
行賀。該委員會應將其各項活動以及情勢之發展隨時 
通知安全理事會，並經常向安全理事會呈送報告，提 
出其所得結論與所作迚議。

内 .茲授予該委員會下列雙重職權：（一)依照憲 
車第三十四條調查事實；（二)在不使安全理事會工作 
中斷之條件下，運用任何可能有消除困難作用之調停 
力量；執行安全理事會對該委員會之訓令；又安全理 
氷會倘有迚議與i l 令時，對於其實施程度提a 報告。

M.1丨!事钤以決遂案叫丨• L•(一九四八）決疋將战委A f ?成 f i  
增至五國。五委f i 國國名附列該決議案之後。



丁.該委員會應就下列各種情勢執行丙段所述之 
職 權 ：（一)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致安全理事 
會主席函4與一九四八年一月丨-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 
長致秘書長函5中所述之詹慕喀什米爾邦情勢；（二）ff,1,1 
經安全理事會命令時，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n 巴甚斯 
坦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中所述之其他情勢。

戊 .該委員會應以過半數可決票作成其決定。該 
委員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。該委員會得對各委員、 
副委員及其助理員以及委員會之職員分派爲完成使命 
及求得結論必須執行之工作。

己 .委 員 會 各 委 員 、副委員及其助理員以及委員 
會各職員，因職務之需要，尤其在安全理事會所受理 
事件之發生區域內，有權分別或集體旅行。

庚•聯合國秘書及應供該委員會以其所認爲必需 
之人員與協助。

第二三◦次 會 議以九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二（烏 
克 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
和國、蘇維埃社會主義 
共和國聯邦）。

四十七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四门二十 -日 決 議 案

〔S/726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業已審議印度政府關於詹筋喀什米爾邦爭端所提 
之申訴，

聽悉印度代表支持是項申訴之陳述，以及巴基斯 
坦代表之答覆與反訴，

堅信及早恢復詹慕喀什米爾之和平與秩序事屬必 
要 ，又印度與巴基斯坦應盡其所能使戰事停止，

欣悉印度與巴基斯坦均認爲詹慕喀什米爾歸併印 
度或巴基斯坦之問題應以舉行一次自由公正之全民投 
票之民主方法決定之，

認爲此項爭端之繼續，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，

重申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三十八 
(一九四八）；

一 ■*安全观事舍正式紀錄，第三外:，一九四八年丨.一力份袖 
編，文件s/ noo, 附件二十八。

5同上，附件六。

決議：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理事會決議案三卜 
九(一九四八)所設立委員會之成員應增至五名，^ 經  
該決議案指定者外，並 應 包 括 與 . . . 代表；倘於通 
過本決議案後十口內尙未補足委員會委員名額時，安 
企理事會主席得指定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以補足委員五 
名之數額；

訓令該委員會立卽前丨丨:印度半“ •，聽候印度政府 
及巴基斯坦政府請其斡旋調停，以便利兩國政府彼此 
介作並與委員會合作，採取各種必要步驟，一而恢促 
和平與佚序，一面舉行一次全民投票；又令該委員會 
隨時將根據本決議案所取之行動，通知理氺會；爲達 
到此丨j 的 ，

爱向印度政府與巴基斯坦政府建議採取理事會認 
爲可使戰事停止，並造成適當環境以舉辦_ 由公正之 
全民投票，決定詹慕喀什米爾邦究應歸屬印度抑巴基 
斯坦之適當步驟：

甲部分—— 恢復和平與秩序

-.巴 基 斯 坦 政 府 應 承 諾 竭 盡 所 能 ：

(屮 ）辦到自詹慕喀什米爾邦內撤退非正常店留 
該邦而僅爲戰鬭目的進入該邦之外族人民與巴基斯坦 
國民，並防止任何此等份子侵入該邦以及任何以物質 
供給在該邦內作戰人員之行爲；

(乙 ）通告有關各方：本段及以下所定之各種辦 
法予該邦所有人民，不問其信仰、階級與黨派爲何，以
表示其意見並就該邦歸併問題投票表決之完全自由， 
因此彼等應合作以維持和平與秩序。

二 .印 度 政 府 應 ：

(甲 ）於根據理事會決議案三十九（一九四八)成 
立之委員會認爲外族人民確在撤退之中，停戰辦法確 
已生效時，商同該委員會施行一項計劃，將其自身軍 
隊自詹慕喀什米爾撤退，並逐漸減少其員額至爲協助 
民政當局維持法律與秩序所需之最低數額；

(乙 ）公告各方撤退工作正在按各階段逐一進行 
中，並宣佈每一階段之兒成；

(内 ）於印度軍隊減至以上分段GP) 所稱之最低 
數額後，就剩餘軍隊之駐防問題與委員會會商，按下 
述原則執行之：

(一 ）軍隊留駐不得對該邦人民有所恫嚇或形同 
恫嚇；



(二 ） 前方各地區之留駐人數應盡量減少；

(三 ） 軍隊總數內所包括之後備部隊應留駐現時 
各該基地區域。

三•印度政府同意於下述全民投票辦審處認爲％ 
就第八段所規定之該邦軍隊成醫察行使指邢與監竹權 
力之必要以前，將軍隊與替察駐集於與令民投票行政 
長官商定之地區。

四•於上述第二段分段（甲）所述計剷實施後，每 
區內就地徵用之人員應盡量用於m 建並維持法律與佚 
序 ，一方面注意保護少數民族，並织受第七段所述全 
民投票辦事處所特定之額外條件之節制。

五 .  倘此種地方力量尙認爲不足，委員會應在須 
徵取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同意之諒解下，設法使 
用其認爲對於恢復和平與秩序係屬有效之任何一方面 
之軍隊。

乙郤分一 - 全民投票

六 .  印度政府應承諾擔保該邦政府於全民投票導 
備與進行之際請各主要政治團體指派負責代表以部長 
級位充分秉公共襄行政事宜。

七 .  印度政府應承諾在詹慕喀什米爾邦成立全民 
投票辦事處就該邦加入印度或加入巴基斯坦一問題儘 
速舉行全民投票。

八 .  印度政府應承諾令邦政府將全民投票辦事處 
認爲爲舉行公平之全民投票所必需之權力委諸該辦事 
處 ，是項權力中包括指揮及監督該邦軍警之權，但以 
爲達上述目的爲限。

九■印度政府於全民投票辦事處請求時，應丨:̂ 印
度軍隊中撥派辦事處爲執行職務起見所需要之協助。

一〇• c甲）印度政府應同意任命聯合國秘書長所 
指派之人員爲全民投票行政長官。

(乙 ）全民投票行政長官以詹慕喀什米爾邦官員 
資格行事，有推薦助理與其他屬員，及擬具全民投票 
管理條例之權，該長官所推薦之上述人員應由該邦正 
式任命之，其所擬具之條例應由該邦正式公佈之。

C丙）印度政府應保證，由詹惡喀什米爾邦政府任 
命全民投票行政長官所推薦之完全合格人員爲該邦ÔJ 
法制度範圍內之特別法官。負責聽審全民投票行政長

f 「認爲尉壽備及辦理自由及公正之全民投票 有 嚴 關
係之案件。

C J' ) 行政長 'l:ï 之 服 務 條 件 應 山 聯 六 阈 秘 與  
卬從政 府 ）j 行商记之，其助理及鳩 f l 之服務條件Mi川 I 
該 M 官彳]记之。

該行政長官應冇權與邦政府及安全玴事钤  
之委玟會尚接通訊，並經由委员會與安全现 •](倚及m 
度 與 巴 基 斯 姐 二 國 政 府 及 各 該 政 府 駐 委 员 會 代炎通 
d u  m 何情勢發生經該行政及官認爲足以妨礙仝民投 

货之丨'丨山者，該行政鉍宵有提請上述之仟一成全體機 
關（111該J Æ trn n 決走）江意之贵任。

印度政府應負貞防止，並全力協助行政设 
竹及其僚屬防止全K 投票中冇任何威矜、歷迫成恫嚇、 
贿胳成其他對選敁之不當影響；乂印度政府應公開î ï  
佈並令該邦政府公開宜佈是項责任爲對詹惡喀什米爾 
邦所有當局與官員具有拘束力之國際義務。

一二.印度政府應自動並經由邦政府宣佈並公告 
找湛喀仆米爾邦全體人民不分信仰、階級或黨派均可 
安全 f l 由表示其意見，並就該邦之歸屣問題舉行表決， 
並保證新聞、芑論及集會以及在該邦内旅行之[?丨山，仅 
拈依法出境與入境之自由。

•三.印度政府應盡最大努力並應保證邦政府盡 
大努力實行撤退該邦全體印度國民，但通常r .住該 

祁及n —九 四 七 年 八 十 五 口 起 爲 合 法 n 的進入該邦 
疫内之印度國民不在此限。

一四•印度政府應保證邦政府將釋放所釘政治 
犯，彼採取一切可能步驟保證：

〔…）請前因受騷擾而離開該邦之該邦公民自山 
.m m  &  m 並行使其祁公民應有之權利；

c乙）不得再有迫甚情事；

(内 ）畀該邦各地少數民族以適當保護。

t 一五.安全理事會之委員會應於全民投票吿終時 
丨句理参會證明全民投票是否確實公正不偏。

丙 部 分 總 現 定

/  •應 請 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各派代表一人駐 
委員會以備給予該委員會爲執行任務所需要之協助。

r b • 委 員會應在詹慕喀什米爾境內視耑要派員 
ü 察遵照以前各段所定步驟而辦理之程序。



一八.安全理事會委員會應執行本決議案所加之 
任務。

第二八六次會議通過。6

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五委員國如下： 
捷克斯拉夫(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印度提名）；比利時 
及哥倫比亞(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理事會委派' 
參閱下開決定）；阿根廷(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巴基 
斯坦提名）；美利堅合衆國C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理事 
會主席委派，因阿根廷及捷克斯拉夫對於應由該兩國 
推派之委員國未能達成協議)。

決 定
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，理事會第二八七次會 

議根據其決議案四十七（一九四八），委派比利時及 
哥倫比亞爲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新增委員 
國。

以七票對零通過，棄權 
者 四 （比 利 時 、哥 倫 比  

亞 、烏克蘭線維埃社會  
主 義 共 和 國 、蘇 維 埃 社  
會主義共和國聯邦）。

五 十 一 C一九四八) . 一九四八年 
六 三 口 決 議 案  

〔S/819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一 .  重申其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三十八 
(一九四八）、一月二十日決議案三十九（一九四八）及 
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四十七（一九四八）；

二 .  訓令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立卽前
往爭端地帶，以期儘先完成決議案四十七(一九四八） 
所授予之職責；

三•訓令該委員會依理事會決議案三十九（― 九  
四八）丁段所列次序，進一步硏究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一

6此決議草案業經分部表決通過。全文未舉行表決。

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來函7所提出之事項，並於認爲巡i
當時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。

第三一二次會議以八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三（中 
國、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 
主 義 共 和 國 、.蘇维埃社 
會主義共和國聊邦）。

決： 定
一九四八年 1̂一月二十五日，理事會第三八二次 

會議邀請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報吿員就理 
事會議席。

同次會議，理事會決定：（一)通知聯合國印度巴 
基斯坦問題委員會謂安全理事會定必全力支持，並望 
該委員會繼續工作，以期達成和平解決辦法，（二) 促 
請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注意雙方務須避免採取任何足 
以致令軍事或政治情況惡化之行動，以免因而妨害爲 
謀此問題最後達成和平諒解所舉行之談判。

特 里 亞 斯 特 食 由 區 問 题 8 

甲.委派特里亞斯待自由區行政長宫  

決 定
—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，理事會第二三三次會 

議(非公開會議) 重議委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 
問題，並決定請各常任理事國繼續就此事進行磋商。

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，理事會第二六五次會議(非 
公開會議)決議展期審議委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 
長官問題，等任一理事國提出請求時再行審議。

乙 .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南斯拉夫 
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致安全理事會 
主席照會9

決： 定
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，理事會第三四四次會議， 

決定邀請南斯拉夫代表參加本問題之討論，但無表決 
權〇

7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式 紀 錄 ，第 ::年 ， 
份浦編，文 件 S/1 100，附件六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 Jj

一九四七年理事會亦矜就本問題通過決議案及決定。
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三年，一九四八年八月份 

又 件 S/927。



邱度尼西亞問題w

決： 定
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，理事會第二四七次會議 

決定邀請涣大利亞代表參加 ,讨論本問題，但無表決 
權。

四十(一九四八) . 一九四八年 
二月二十八H 決議案

〔S/689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請幹旋委員會對於西爪哇及馬都拉之政治演變特 
予注意，並將演變情形經常報吿理事會。

第二五九!次會議以八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三（P可 
根廷、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 
會 主 義 共 和 國 、蘇维埃 
社會主義兴和國踯邦）。

四十一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二月二十八日決議案

〔S/678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業已審議斡旋委員會爲向理事會報告荷蘭政府及 
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爲遵守理事會一九四七年八月 
一日決議案二十七(一九四七)所採步驟而提出之報告 
書 ，11

一 .  欣悉當事雙方業已簽訂休戰協定，12並已接 
受若干原則作爲在印度尼西亞境內完成政治解決之議 
定基礎；

二 .  對於斡旋委員會各委員協助當事雙方從事以 
和平方法解決彼等之爭端，表示讚許；

三 .  維持理事會在其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決 
議案三十一(一九四七）中提出之斡旋；並爲此

19 一九四七年理事會亦矜就本問題通過決議案及決定。
11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三年，恃別補編第一號。
12同上，附錄拾壹。

四•諧當事雙方及斡旋委員會經常將印度尼西亞 
政治解決之進展情形，逕向理事會報告。

第二五九> 次會議•以七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四（哥 
淪比亞、敍利亞、烏免蜗 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 
圏、蘇維埃社會 '主義共 
和國聯邦）。

決： 定
-九四八年七月六日，理事會第三二九次會議通 

過一提案，內稱安全理事會主席應電站斡旋委織會沈 
印度尼西亞國內貿易與國際贸易H前所受之限制以及 
休戰協定12第六條迎未實施之理由，Y 提出報吿。

以九票對零通過，紊權 
者二（鳥克關蘇維埃社 
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 
社會■主義共和國聯邦）。

五十五（一九四八 ).一 九 四 八 年  
七月二十九丨丨決:識案

〔S/.933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業已審議斡旋委員會所提關於一九四八年五)丨二 
卜七日在萬隆開梧之聯邦會議之報告离，13第:£ 次臨 

時報告書，14關於政治談判停頓之報告書,15以及關於 
印度尼西亞貿易之限制之報告書；lfi

爱促請荷蘭政府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以理如 
會幹旋委員會之協助，嚴 格 遵 行 Renville休戰協疋n 
之軍唭及經濟條款，並 早 H 徹底實行Kenvilk■政治原 
則十二項18及補充原則六項。1S 、

第三四二次會議以九皁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二（烏 
克蘭初■維埃社免主義共 
和國、蘇 維 埃 社 會 主 ^
共和國聯邦）。

U k ，第二年，一 九 四 八 年 .六 份 補 編 ，•义'什S/842
U .l-.，文件8/ 848/八如丄-
m ..，一九四八年匕）] 份浦編，文 件 s/918。
"同 上 ，文 件 S/919。
:同上，第三外:，特別浦編第一號，附錄抢立。
' NJ :，闲錄拾芩。
” ki上，附錄捌。



六十三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 '年 
十二月二十R F I決:識案

〔S/1150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獲悉印度尼西亞境內敵對行爲 i|i:起 ，至爲關切 

並已鑒悉斡旋委員會之報吿書，

— . 促請當事雙方：

(甲 ）立卽停止敵對行爲；

(乙 ）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及—九四八年十 
二月十八日以來所拘之政治犯立卽釋放；

二.訓令斡旋委員會將一九四八年卜二月十二阿 
以來印度尼西亞境內發生之事件以電訊火速詳報，並 
觀察將上開（甲）、（乙)兩分段遵行情形向安全理事會 
具報。 ~

第三九二次會議以七票  
對 零 通 過 ，紊權者田（比 
利 時 、法蘭西、烏克蘭蘇 
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2〇 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 

聯邗）。

六十四（一 九 四 八 ).一 九 四 八 年  
十二月二十八丨丨決遍案

〔S/1164〕

安全理事會，
鑒悉荷蘭政府迄未依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 

十四日決議案六十三C 一九四八）之要求，釋放印度尼 
西亞共和國總統及其他政治犯，

爰促請荷蘭政府立卽將各該政治犯釋放，並於本 
決議案通過後二十四小時以內向安全理事會具報。

第三九五次會議以八票 

對 零 通 過 ，棄權者三（比 
利時、法鹼西、大不列颠 

及北愛爾蘭娜合王國）。

2(1烏克蘭蘇椎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缺席，主席裁定以棄 
權論。

六丨•五（一九丨几 1八 ) . - • -九四八年 
…卜:二U 二 十 八 n 決j 滿案

c s / iie ro

安全理事會，
茲M坪事會一九四七卬八月二十五口第一九四次 

會,義所通過決議案三十(一九四七）第五段所稱之駄 
巴逹維亞之各國領事代表，儘速提送有關印度尼西亞 
共和國境內情勢之詳盡報告，以供安全理事會之參考 
與依據，此類報告應包括停戰命；之遵行情形，以及 
革如佔領叫域押现ff佔領軍隊行將撤M各恥域之實際 
怙況。

第三九五次爹議以九專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二(鳥 
克蘭蘇維埃社會■主義共 
和國、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
共和國聯邦）。

巴 勒 斯 坦 問 題 21 

決 定
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丨丨，理事會第二五三次會 

議，決足邀請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列席理 
事 # 。

同次會議，理事會決定依據其暫行議事規則第三 
i •九條邀請猶人巴勒斯坦協會代表列席理事會，並決 

定於阿•拉伯高級委員會耍求列席時亦予冋樣邀誧。22

四十二（一九四 八 ).一 九 四 八 年  
三 ）j 五日決議案

〔S/691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業巳接獲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關於巴 
勒斯坦之決議案一八一（二），及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题

21 —九四七年理事會亦H就本問題通過決議案及決定。
22阿抆伯高級委A 會代表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列席现 

事會第二八二次會議。



委員會第一値月工作報吿書产 曁其關於巴勒斯坦安 
全問題之第一特別報告書，* 24

一 .  決議請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舉行會商，以便向 
安全理事會報吿巴勒斯坦情勢，並根據會商結果，就 
理事會可給予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以利實施大會此一 
決議案之指導與訓令，向理事會提具建議。安全理事 
會請常任理事國於十日內將會商結果報告理事會；

二 .  顢請各國政府及人民，尤其巴勒斯坦境內及 
其毗鄰之政府及人民，採取一切可能行動，以遏止或 
減輕巴勒斯坦目下之混亂情勢。

第二六三次會議•以八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三（阿 
根廷、敍利亞、大不列颠 
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）。

四 十 三 ( 一 九 四 八 ) .一 九 四 八 年  

四 月 一 日 決 議 案

〔S /71 4 ,壹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於執行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首要責任時，

— •察見巴勒斯坦之暴亂與不安事件日漸增加， 
深信巴勒斯坦應立卽實行休戰，事屬急不容緩；

二•茲請猶太巴勒斯坦協會與阿拉伯高級委員會 
立卽派遣代表列席安全理事會以便訂立巴勒斯坦阿、 
猶二社區間之休戰辦法；又任一方面如有不遵行休戰 
辦法情事，應負重大責任，並此鄭重聲明；

三•顢請巴勒斯坦之阿拉伯及猶太武裝團體立卽 
停止暴亂行爲。

第二七七次會議一致通
過〇

四 十 四 （一 九 四 八 ) .一 九 四 八 年  

四 月 一 日 決 議 案

〔S/7 1 4 ,貳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業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接獲大會一九四七年 
十一月二十九日關於巴勒斯坦之決議案一八—(二 }>

23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三年，特別補編第二號，文件 
S/663。

24同上，文件S/676。

業巳閱悉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之第-力二a 
兩 月 「•作進度報吿書，及其關於安全問題之第一特別 
報吿書，24

業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提請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
舉行會商，

並已閱悉會商結果報告書，

爱請秘書長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二十條之規记召集 
大會特別屆會，進一步審議巴勒斯坦未來政府問題。

第二七七次會議以九票 

對 零 通 過 ，紊 權 者 二 （鳥 

免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4"’. 

和 國 、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 
共 和 國踯邦）。

四 十 六 （一 九 四 八 ) .一 九 四 八 年  

四 H 十 七 日 決 議 案

〔S/723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鑒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理事會決議案四十三 
C -九 四 八 ）及理事會主席與猶太巴勒斯坦協會及阿泣 
伯高級委員會爲謀巴勒斯坦境內阿拉伯人與猶人人間 
之休戰而舉行之歷次會談，

鑒於有如該決議案所H ，巴勒斯坦境内念：立卽 
停止紧力行動並建立該國之和平與佚序，

認爲聯合王國政府一日爲受委統治國，卽一 1:1 f t  
有維持巴勒斯坦和平與秩序之責任；並應繼續採取一 
切必要步驟以達此U 的 ；乂於履行是項職責時，該國 
政府應獲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尤其安全理事會之合作與 
支助；

一 .促請巴勒斯坦所有人士及團體，尤其阿拉伯 
高級委員會與猶太協會，立卽在不妨礙其權利、要求成 

地位之諒解下，採取下列步驟，作爲對巴勒斯坦福利 
及永久利益之貢獻：

(甲）停止所有軍事或同軍事性質之活動，以及所 
有暴力、恐怖與破壞行動；

(乙 ）不運送武裝部隊或不問屬於何種來源之作 
戰人員、團體與個人赴巴勒斯坦，並不協助或鼓勵其 
進入巴勒斯坦；

35同上，文件S/695。



(丙 ）不輸入或取得成協助成鼓勵輸入成取得武 
器及戰爭物資；

(丁 ）不爲足以妨‘畜 任 -社 |,S:之權利、要求或地位 
之任何政治活動，以待大會進一步審議巴勒斯坦未來 
政府問題；

(戊 ）與受委統治國當局合作以求切實維持治安 
及各種主要事務，尤其有關運輸、通訊、衞生、糧食及用 
水供應之事務；

C己）不爲任何危及巴勒斯坦聖地安全之行動，並 
不爲任何干渉有公認權利訪問並朝拜各處聖蹟、聖殿 
之人前往各該處朝拜之行動；

二 .請聯合王國政府於其仍爲受委統治國期內， 
盡力使巴勒斯坦所有有關人員接受以上第一段所列辦 
法 ，並除保留其自身軍隊之行動自由外，監督所有有 
關人員執行各該辦法，並將巴勒斯坦之情勢經常向安 
全理事會及大會報告。

三 •促 請 各 國 政 府 ，尤其與巴勒斯坦毗鄰各國政 
府 ，採取一切步驟，協助實施上述第一段所列辦法，尤 
其有關武裝隊伍、作戰人員、團體與個人以及武器與戰 
爭物資進入巴勒斯坦之辦法。

第二八三次會議以九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二（烏 
克蘭蘇維埃社#'主義共 
和國、蘇 維 埃 社 f •主義 
共和國娜邦）。

四十八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四月二十三丨丨泥i 案

〔S/727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覆按其促請有關各方遵守巴勒斯坦休戰特定條款 
之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決議案四十六(一九四八），

茲設立巴勒斯坦休戰委員會由在耶路撒冷設有正 
式領事之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表組織之，惟敍利亞代 
表業已說明該政府不擬參加委員會在案。委員會之職 
務爲協助安全理事會監督理事會決議案四十六（一九 
四八)之實施。

請該委員會於四日內就其工作及情勢之發展向安 
全理事會主席提出報告，並於此後就上述事項隨時報 
吿安全理事會。

該委員會、委員會委員曁其助理人員及委員會職 
貝有權分別成粜體前丨丨:孩委員會執行其任務所認爲必 
敗之任何地點。

聯 合 國 秘 #M 應顧及巴勒斯坦之特別急迫情勢， 
供給該委員會所Æ之人員與協助。

第二八七次會議•以八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三（哥 
输比亞、烏免蘭蘇維埃 
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 
埃 社 會 主義共和國聯 
邦

決 定
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n , 理事會第二九五次會議 

決圯向埃及、沙烏地阿位伯、外約i i 、伊拉克、也門、敍 
利亞及黎巴嫩政府、阿拉伯高級委員會及巴勒斯坦猶 
人當局送致問題單，並請其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[:丨 
紐約松.準時間正T 十二時起四十八小時内提出筲覆。 
問題單( S/753)26全文如下：

壹 .  向埃及、沙烏地阿拉伯、外約旦、伊拉克、也H 、敍 
利亞、黎巴嫩提出之問題

(甲 ）隸屬貴國軍隊之武裝份子或受貴政府支持 
之非正規部隊現在是否在(一）巴勒斯坦，及（二)在巴 
勒斯坦境內猶太人佔多數之區域(城、鎭 、區）活 動 ？ 

(乙 ）若然，則此等部隊現在何處？現由何人指 
揮 ？其軍事H 控爲何？

( N ) 主 張 此 等 軍 隊 有 權 進 入 C一）巴勒斯坦及 
(二 ）巴勒斯坦境內猶人人佔多數之區域( 城、鎭、區）並 
進行軍事活動之根據爲何？

( n 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佔多數之跖域中，現誰 
m 貞行使政治職務？

(戊 ）該負責人现是否與猶太當R 進行巴勒斯赵I 
政治解決之談判？

(己 ）猶太軍隊竹否敁犯貴國遛 界 及 以 人 u 國領
土 ？

貳 .  向阿拉伯高級委員會提以之問題

(屮 ）阿拉伯高級委員會現是否在巴勒斯坦行使 
政治權力？ 20

20安全玴事舍tK式紀錄，第三年，一九四八年./U ]份浦編。



(乙 ）爲維持在巴勒斯坦境內阿拉伯人佔多數之 
地區之公共秩序及推行該區之公共事務起見，在政府 
方面現已訂有何種辦法？

(丙 ）巴勒斯坦之阿拉伯人竹否向巴勒斯坦以外 
之各政府請求協助？

(丁 ）若然，冋何國政府請求？其 R的何在？

(戊 ）貴委員會是否經已委派代表與安全理事會 
休戰委員會接洽，以實行安全理事會所要求之休 戰 ？ 

(己 ）猶太軍隊曾否侵入貴委員會認爲有權管轄 
之 領 土 ？

叁 .向巴勒斯坦猶太當局提出之問題

(甲 ）貴方在巴勒斯坦何處實際行使管轄權？ 

(乙 ）貴方是否有軍隊在巴勒斯坦境內阿拉伯人 
佔多數之地區（城、鎭 、區）內或巴勒斯坦境外活動？ 

(丙 ）若然，貴方根據以證明此種活動爲正當者安
在 ？

(丁 ）貴方是否已採取措施於不久之將來設法使 
自巴勒斯坦以外之適齢壯丁進入巴勒斯坦？若然，人 
數 若 干 ？來自何地？

(戊 ）貴方是否正與阿拉伯當局就休戰或巴勒斯 
坦政治解決進行談判？

(己 ）貴方己否委派代表與安全理事會之休戰委 
員會接洽，以實行安全理事會所要求之休戰？

(庚 ）貴方願否接受耶路撒冷城及各聖地之立卽 
無條件休戰？

(辛 ）阿拉伯軍隊曾否侵入貴方認爲:有權管轄之 
領 土 ？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，理事會第三〇一次會 
議於決定聽取對其問題單( S/753)26之答覆後，邀請伊 

拉克代表列席理事會。

四十九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五月二十二n 決議案

〔S/773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鑒於安全理事會前此關於巴勒斯坦之決議案未被 
遵行而軍事行動仍在巴勒斯坦進行中，

一 . 責成各國政府及當局，在不妨礙關係各方+  
權利、要求或地位之諒解下，停止巴勒斯坦之一切敵^

軍务行動，並爲此n 的向其軍事及同軍事部隊頒佈停 
火命令，自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n 紐約槪準時間午 
夜 後 十 六 小 時 生 效 ；•

二•責成休戰委員會及關係各方給與耶路撒冷城 
休戰之談判與維持問題以最高優先權；

i f 成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n 決 
議 案 四 丨-八(一九四八)所設休戰委員會，就本決議案 
前二段遵行情形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吿；

四 .要 求 關 係 各 方 ，盡其能力，設法便利爲執行. 
大會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決議案一八六(特二) 而指 
派之聯合國調解專員之工作。

第三〇二次會議以八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三（敍 
利亞、烏克闞蘇维埃社 
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 
社會主義共和國塒邦）。

決 定
-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，理事會第三〇三次會 

議決定將其決議案四十九(一九四八)所規定之停火命 
令實 f r 期限展緩四十八小時。

五十（一九四八) . 一九四八年 
五门二十九口決議案

〔S/801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亟欲在不妨礙阿拉伯人或猶太人之權利、耍求與 
地位之諒解下，在巴勒斯坦促成停戰，

一 .  促請各有關政府及當局發令停止一切軍事活 
動四M 期 ；

二 .  促請各有關政府及當局負責於停火期間不運 
送作戰人員入巴勒斯坦、埃及、伊拉克、黎巴嫩、沙烏地 
阿拉伯、敍利亞、外約且及也門；

三 .  促請各有關政府及當局，若其容兵役年齡之 
男子進入其統治下之國家或領土者，卽應負責在停火 
期內，不予動員或使其受軍事訓練；

四 .  促請各有關政府及當局於停火期內，不將戰 
爭物資運入或運出或運至巴勒斯坦、埃及、伊拉克、黎 
巴嫩、沙烏地阿拉伯'、敍利亞、外約且及也門；



五 .  促請各有關政府及當局採取一切可能預防措 
施以保護聖地及耶路撒冷市，並保護經公認有瞻謁並 
朝拜各聖跡、聖地權利之人前往各該處朝拜之權利；

六 .  指令聯合國巴勒斯坦調解專員與休戰委員會 
合作督責各方對於上述各項規定恪予遵守，並決定應 
予足供遣策之軍事觀察員若r-人 ；

七 .  指令聯合國調解專員於實行停火後，立卽與 
各方會談俾便履行大會所授與之職務；

八 .  促請有關各方盡可能範圍，對聯合國調解專 
員予以協助；

九 .  指令聯合國調解專員於停火期內向安全理事 
會提送每週報告；

一〇 . 請阿拉伯聯盟之各會員國及巴勒斯坦之猶 
太及阿拉伯當局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紐約標準時間 
午後六時前，將接受此項決議案事，通知安全理事會；

一 一 .  決議：若本決議案爲任何一方或雙方拒絕， 
或於其經接受之後復被棄置不顧或違犯時，本理事會 
卽將對巴勒斯坦之情勢重加審議，以備依照聯合國憲 
章第七章採取行動；

一 二 .  敦請各國政府盡可能範圍協助本決議案之 
實施。

第三一◦次 會 織一致通過。27

決 定

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，理事會第三一一次會議決 
定依照聯合國巴勒斯坦調解專員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 
來電28 29所提建議，授權調解專員商同當事雙方及休戰 
委員會決定休戰生效日期，並同意休戰開始生效前期 
間盡量縮短。

五 十 三 (一 九 四 八 ).一 九 四 八 年
七 月 七 H 決 議 案

〔S/875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鑒於聯合國調解專員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之來
蕾29

27此項決議草案業經分部表決通過。仝文未舉行表決。
28參閱安全理事會IH式紀錄，第二年，第七.丨.八號，第二三 

-----次會議，第一六頁(文件S/814)。
29闻上，第三年，一九四八年七月份補編，文件s/865。

茲緊急呼颟有關各方接受延長休戰期間之原則， 
其延長時期可商同調解專員決定之。

龄三三■ 一次會議以八票 
對零通過，棄權者三（级 
利亞、烏免蘭蘇維埃社 
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 
社會主義共和國聊邦）u

決 定
- •九四八年七月七日，理事會第二二一次會議決 

Æ請聯合國調解專員採取措施，實施其在一九四八年 
七片七日來電* 最後一段提出之原則。

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，理事會第三三二次會議決 
定由主席致電各關係方面及調解專員，請其立卽提送 
關於巴勒斯坦情勢之情報，並特別詢問各關係方面對 
於遵守與延長休戰之態度。

五十四（一 九 四 八 ).一 九 四 八 年  
七 十 五 日 決 議 案

CS/902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鑒於以色列臨時政府業已表示其接受巴勒斯坦延 
長休戰之原則；而阿拉伯聯盟之各會員國對於聯合國 
調解專員及安全理事會於其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決議 
案五十三(一九四八）中所提關於在巴勒斯坦延長休戰 
之屢次呼顢，已加拒絕；因而巴勒斯坦業已重新發生 
戰事，

一 .  斷定巴勒斯坦之情勢構成聯合國憲章第三十 
九條所指對於和平之威脅；

二 .  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四十條之規定，命令各有 
關政府及當局，停止軍事行動，並爲此目的，向其軍事 
及同軍事性部隊頒發停火命令，其實行時間由調解專 
員決定之，但無論如何不得遲於本決議案通過後三日；

三 .  宣告：任何有關政府或當局對於本決議案上 
款倘有不予遵行情事，卽證明確有憲章第三十九條所 
指和平之破壞存在，安全理事會必須立卽加以審議，以 
便決定採取憲章第七章所規定之進一步行動；

同L , 文件S/869。電文最後一段如下：
“安企埋事會所作關於延長休戰之任何決定，應於確 

保糧食、用水及其他非軍事性主要供應品將在聯合國控制 
及管理下源源供給耶路撒冷之明確諒解下爲之。”



四 .  促請各有關政府及當局繼續與調解墀員合 
作 ，以便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曰所 
通過之決議案五十(一九四八），維持巴勒斯坦之和平；

五 .  爲應特別緊急需要，命令立卽在耶路撒冷1 H 
內無條件停火，於本決議案通過後二卜四小時內生效， 

並指令休戰委員會採取任何必要措低，使此項停火命 
令切實執行；

六 .  指令調解專員繼續努力，在不妨害耶路撒冷 
未來政治地位之條件下，促使耶路撒冷市劃爲非軍事 
區域，並保證巴勒斯坦之聖地、宗敎建築及宗敎故址受 
有保護及保證出入各該處所之自由；

七 .  指令調解專員監齊休戰之遵守並訂定程序以 
審查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以來各方所作關於破壞休 
戰之指控；授權調解專員盡量就地採取適當行動以處 
理各項破壞停戰情事；並請其就休戰之實行情形隨時 
報告安全理事會，且於必要時採取適當行動；

八 .  議決在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另作決議前，停戰 
應依照本決議案及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決議案五 
十(一九四八）之規定繼續生效，至巴勒斯坦將來情勢 
之和平調整達成時爲止；

九 .  復向有關各方提出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n 
決議案四十九(一九四八)末段所載之呼顢，並促請其 
本和解與互讓之精神，與調解專員繼續舉行談話，俾 
得和平解決爭執各點；

一◦ . 請 秘書長供給調解專員以其所'怎之人員及 
便利，俾便協助其履行大會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決 
議案一八六(特二）及本決議案規定之職務；並

— •請秘書長採取適當辦法，籌備必要款項以 
充本決議案所引起之各項費用。

第三三八次會戴以七票 

對一票（敍利亞）通 過 ， 
紊權者三（阿根廷、烏克 
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
國、蘇维埃社會主義共 
和國聯邦

決 定
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，理事會第三四三次會議決 

定請聯合國調解專員及各有關政府提供關於下列各點 
之情報：（甲）歐洲失所猶太人；（乙）阿拉伯難民；〔丙）

對 J：•.述兩毪人之可能救助；（丁)英國當局在賽普勒斯 
拘谢之齣人人。
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H 丨H , 理事會第三四九次會議 
決A ㈤主席電聯合國調解琳員，文丨

“ 安全理事會已於八月十三日第三四九次會 
議備悉調解專員關於拉吐命( Latrirn) 卿水站被毁 
I f 之八月十二日來電，a 並先飭本人請調解專員 
竭力設法確保耶路撒冷居民獲得众水供應，特 
聞。”

以八票對一票（敍利Æ) 
通 過 ，棄權者二（阿根 
廷 、中國）。

五十六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尔 
八 〗H •九丨丨決:議案

CS/983]

安全理事會，
lii丨悉調解專員關於耶路撒冷情勢之各項來文後，

•.促請各有關政府及當局注意安全理事會一九 
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五十四（一九四八）；

二 .決議推行理事會決議案五十四 (一九四八 )將 
下列各項通知各有關政府與當局：

( 中）各方對在其管轄下或在其所控制領土內之 
正規與非£ 規部隊之行動，均應負貞；

(■乙）各方對其所管轄或在其所控制領土内之個 
人成博I體破壊休戰之" 動 ，應氕盡力制止之義務；

各方對其管轄下所有與破壞休戰有關之人， 
有迅加審讯之責任，如罪狀確實，並應加以懲罰； 

e n 各方均不得以向對方實行報仇或報復爲理 
由而破壞休戰；

(戊 ）各方均不得藉破壞休戰，獲得軍事或政治上 
之優勢。

第三五四次會議■通過。31 32 *

決 定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，理事會第三五四次會議 

決定將其討論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與失所猶太人問題 
之會議紀錄遞送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及國際難民組織。

31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三年，一九四八年八刀份補編，
文件S/%3。

^此決議草案業經分部表決通過。全文未舉行表決。



五十七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九月十八R決議案

安全理事會，

驚 悉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專 員 Count Folke 
Bernadotte於代表聯合國在耶路撒冷爲聖地覓致和平 
執行任務之際，突遭暗算，至深震悼。此種卑怯行動， 
似係耶路撒冷違法恐怖團體所爲，

決議：

一•請秘書長通令將聯合國旗幟下半旗三日；

二 .  授權秘書長動用周轉資金，以支付聯合國調 
解專員之一切治喪費用；

三 .  安葬時由主席或主席指派人員代表理事會參 
加致禮。

第三五八次會儀一致通
過。

決 定
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，理事會第三五八次會議 

認可秘書長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於理事會主席同意 
下致秘書長私人代表彭起先生之電報，其中授權彭起 
先生行使巴勒斯坦調解工作全部職權，直至另有通知 
時爲止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，理事會第三六七次會議 
通過下開案文:33

“ 査乃吉布目前情勢，因軍事部署係流動性 
質，甚難劃定休戰界線，益以護運除進入猶太居 
留地問題及大批阿拉伯人流離失所不能收穫其農 
作物之問題，而致複雜。在此情形之下，欲謀情 
勢之復原，其必要條件厥爲立卽實行有效之停火。 
停火以後，可以下開條件爲基礎，舉行進一步談
判 ，以期保證類似衝突不再發生，該區內休戰遵 
行無間：

“ （甲）雙方各自衝突發生時未曾佔領之地點 
撤退；

‘‘( 乙）雙方接受中央休戰監督委員會第十二 
號決議關於護運事宜所提出之條件；

止 文係一九四八年十月卜八日聯合國代理調解專員報
式紀錄，第三年，- 細 71年十册浦編， 文件S/1042)第十八段之修正案文。

“ （丙）雙方同意就乃古布區域各項未決問題
及聯合國觀察員長期駐紮該區事宜，經聯合國K
間成 IS1(接舉行談判。” 34 35

五十九（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十 W十 九 1丨決議案

〔S/1045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備悉代理調解專員關於聯合國調解專員Count 
t  ulke Bernadotte 及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 Colonel Andrï’ 
Sérot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遇刺殒命之報告書严 
代理調解專員關於監督休戰所遇困難之報告書36及巴 
勒斯坦休戰委員會關於耶路撒冷情勢之報告書，37

一 .  查悉以色列臨時政府迄今尙未將暗殺案調查 
進行情形向安全理事會或代理調解專員提出報告，深
表關切；

二 .  請該國政府卽在最短期內將調査進行情形向 
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，並在報告書中說明對其官員疏 
於防護及其他助成罪行諸因素所採之措施；

三 .  促請各有關政府與當局注意：一九四八年七 
月十五日決議案五十四（一九四八）及八月十九日決議 
案五十六(一九四八)所載當事國之義務與責任應全部 
並誠意履行；

四 .  請調解專員注意將聯合國觀察員平均分配於 
雙方領土之內以利監杼休戰工作之進行；

五 .  決議：根據決議案五十四（一九四八)及決議 
案 5：十六(一九四八），各有關政府與當局應：

(甲 ）准許依法派遣之聯合國觀察員及其他具備 
適當證件之監督休戰人員隨時憑正式通知，到達其職 
務上所必需前往之地點，包括飛機場、港口、休戰線、戰 
略據點與地帶；

(乙 ）簡化關於聯合國飛機之現行辦法，並保證所 
有聯合國飛機以及其他運輸工具之通行無阻，俾予監 
督休戰人員及運輸工具以自由行動之便•利；

M此案文分部衷決。
35安全理事會:iK式紀錄，第三年，一九四八年十月份補編, 

文件 S/1Ü18。
36同上，文件S/1022。
37同上，文件S/1023。



(丙）於監督休戰人員爲破壞休戰事件進行調查 
時 ，與其充分合作，包括於請求時，提供證人、證言及 
其他證據等；

(丁 ）迅向各指揮官頒發適當之命令，以切實施行 
經由調解專員或其代表斡旋所締訂之各種協定；

(戊 ）採取合理措置，保證監督休戰人員、調解專 
員代表及其飛機與車輛在其所控制領土內之安全與通 
行 ；

(己 ）盡力拘浦並迅行懲處其管轄內所有曾對監 
督休戰人員或調解專員代表施行襲擊或有其他侵犯舉 
動之人。

第三六七次會議通過。38

更經於五月二十九日決定，若休戰爲任何一方成 
雙方於日後棄置不顧或違反時，則巴勒斯坦之情勢得 
重付審議以備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採取行動，

隳悉代理調解專員爲奉行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 
安全理事會通過之決議，於十月二十六H 對埃及政府 
及以色列臨時政府所發出之請求;41

促請各有關政府在不妨礙其對巴勒斯坦未來情勢 
和平調整之權利、要求或立場及不妨礙聯合國會員國 
在大會中對此項和平調整所採取立場之條件下：

( - ）撤退其已越過十月十四日陣地之部隊，w  
後任何部隊之移動不得逾越代理調解專員受命劃定之 
臨時界線；

六十(一九四八) . 一九四八年 
十月二十九日決:議案

CS/1062]

安全理事會，

決議設立一小組委員會，由聯合王國、中國、法蘭 
西、比利時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組成 
之 ，負 責 審 議 各 方 對 文 件 3"059/尺 ^.239中之第二 
次訂正決議草案所已提出或可能提出之修正案與訂正 
稿，並會同代理調解專員妥擬一訂正決議草案。

第三七五次會議通過。40

(二）進行雙方1哀接談判，倘或此舉不成，可經由 
聯合國人員居間談判，俾劃定永久休戰界線及適當之 
中立或非武裝地帶，以期確保此後該地區休戰之確切 
遵行。如無法成立協議，則永久休戰界線及中立地衍- 
之劃分卽由代理調解專員決定；

指派一理事會委員會，由五常住理事國與比利時 
及哥倫比亞共同組成，以供代理調解專員就其在本決 
議案規定下擔承之任務所需，隨時徵詢意見，且於任 
何一方或雙方未能在代理調解專員酌定之期限内履行 
本決議案上段（一）、（二）兩分段之規定時，從速硏討 
本理事會依據憲章第七章所應採取之其他適當步驟， 
並向理事會具報。 ^

六十一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十一B 四日決議案

〔S/1070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前經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定，除安全理事 
會或大會將來另有決議外，休戰應依該日通過之決議 
案五十四(一九四八）及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決議 
案五十(一九四八)繼續有效，直至巴勒斯坦將來情勢 
達到和平調整爲止，

並經於八月十九日決定，無論何方均不得藉口向 
他方報仇或報復而違反休戰協定，亦不得藉違反休戰 
協定而取得軍事或政治上之優勢，

38因無任何異議，主席宣佈此決議草案一致通過。
39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 二 年 九 四 八 年 j '刀份

補編。
4(1未舉行表決。

第三七七次 會 議 以九票 
對 一 票 （烏克蘭蘇维埃 
社會主義共和國）通 過 ， 
棄 權 者 一 (蘇維埃社會 
主義共和國聯邦）。

六十二（一 九 四 八 ).一 九 四 八 年  
十一 十 六 丨1決:議案

〔S/1080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重申前此有關巴勒斯坦休戰之建立與實施之各決 
議案，並特別着重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五十 
四(.一九四八) 之決斷，謂依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之 
意義，巴勒斯坦情勢構成和平之咸矜， ~

41參閱安企H 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三年， 
捕編，文件S/1058。 九四八年十月份



鑒於大會循一九四八年四月一口安全理韦會在其 
決議案四十四（一九四八）中提出之請求，現正繼續討 
論巴勒斯坦未來政府問題，

在不妨礙代理調解萬員爲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四 
八年十一月四日決議案六十一(一九四八)所採行動之 
情形下，

. 一 .決 定 ：巴勒斯坦各區應卽停戰，以消除巴籼 
斯坦和平之威脅並助成巴勒斯坦自現有之休戰轉進至 
永久和平；

二 .促 請 與 巴 勒 斯 坦 衝突尚接有關之各方，作爲 
依憲章第四十條規定所採取之另一臨時辦法，ifl:接或 
經由巴勒斯坦代理調解專員進行談判，覓致協議，以 
期卽時建立停戰，包栝：

(甲 ）劃定永久停戰界線，不准有關各方部隊越界 
行動；

(乙 ）撤退並減少各方部隊，俾在巴勒斯坦達致永 
久和平前之過渡期間，確保停戰之維持。

第三八一次會議通過。42 43

六十六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十二丨]二十九丨丨決谣案

〔S/1169〕
安全理事會，

業經審議代理調解專員關於巴勒斯坦南部於一九 
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生戰事之報告書，《

茲請各有關政府：
(子 ）下令立卽停火；
(丑 ）實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H 決議案六十一  

(一九四八）及代理調解專員依該決議案第五段（一）分 
段所發出之指示，勿再延誤；

(寅 ）准許並協助聯合國觀察員徹底監竹休戰；

着令理事會十一月四日指派之委員會於一九四九 
年一月七日在成功湖集會，檢討巴勒斯坦南部情勢，並 
將各有關政府迄該日止遵行本決議案及九四八年十 
一月四日決議案六i ^一（一九四八）與十一月十六日決 
議案六十二C 一九四八)情形，向理事會具報；

邀請古巴及挪威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一 n 起遞補委 
員會二滿任委員國（比利時及钎倫比亞）之逍缺 ；

42此決a 草案龙經分部表決通過。仝文未驭行灰決。
43_參閱安全理事會:iE式紀錄，第」年，一九四八年丨.二,ij

份捕編，文件S/1152。

希 望 大 會 -九 四 八 针 二 月 十 i 派史之和解 
員會44各委員國儘速指派代表，組成該委M 會。

第三九六次 會 議 以 八 票  

對 零 通 過 ，棄權者三〔烏 
克細蘇維埃社免屯義共 

和國、蘇維埃社會•支義  
共和國娜邦、美利堅合  
衆國）。 °

捷克斯拉夫問題
決 定

一 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，理事會第二六八次會議 
決定邀請智利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，但無表決權。

以九票對二票（鳥克蝻 
線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扣  

國、蘇 維 埃 社 f •主義共 
和國娜部）通過。

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，理事會第二七二次會 
議，決定依據其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九條，邀請前扯 
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M r. Papanek列席理事會。

以九票對二票（烏免蘭 
蘇 維 埃 社 會 主義 共 和 
國、蘇維埃社會 '主義共 
和國琊邦）通過。

一九四八年四月六FI , 理事會第二七八次會議通 
過下開動議：

“ 茲邀請拢克斯拉夫政府參加安企理事會審
議中之捷立斯拉夫問題之討論，但無表決權，並
令秘書長照此通知駐聯合國之徙克代炎。”

以九票對零通過，棄權 
者二（烏克蘭蘇維埃社 
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 
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）。

海達拉巴間题
決 定

'九四八屮九 I ]丨•六n ，理唭待第三五匕次會議，
決记邀請印度及海達拉巴代表列席理事會。

44參閱人矜決，淡案一九四(二:）。



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，理事會第三六〇夭會 
議 決 定 邀 請 Nawab Moin Nawaz Jung (海達拉巴） 
就其全權證書之效力問題作一陳述。

一九四八年 I-二月十五日，理有會第三八四次會 
議決定邀請巴基斯坦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，但無表決
權。

第二部分•安全理事會審議之其他事项

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 合 國 45 46 
四十五 (一九四八 ).一九四八年 

四月十口決議案
〔S/717〕

安全理事會，

業已收到並審議新會員國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緬 
甸聯邦申請書事所提交之報告書严

備悉理事會各理事國全體一致贊助緬甸聯邦請求 
加入爲聯合國會員國之申請，

爰建議大會准許緬甸聯邦加入爲聯合國會員國。

第二七九次 會 議 以十票 

對 零 通 過 ，素權者一 （阿
根廷）。

決 定
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，理窜會第二八〇次會議於 

複議前遭否決各申請書後，決定無限期展延此項問題 
之討論，並向大會報告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均未變更 
其對各該申請書之立場。

原子能：國際管制47
五十二（一 九 四 八 ).一 九 四 八 年  

六月二十二n 決儀案
〔S/852〕

安全理事會，
業已收到並審議原子能委員會之第一、第二及第 

三各次報告書，48

45 —九四六年及一九四匕年理啦分亦矜就木捫題通過決谦 
案及決定。

46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三年，一九叫八卬四.)]份汕編， 
文件S/706。

47 —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理事科，尔'.本冏題通過決谨 
案及決定。

48參閱原子能委員會]H式紀％, 怙別油偏；同 I:,
第二年，特別補編；及同上，第三年，特別抓轴,丨。

着令秘書長將原子能委員會之第一、第二及第三 
各次報告書及安全理事會討論此問題之紀錄，作爲一 
特別 f i 要事項，遞送大會及聯合國各會員國。

第三二五次會■議以九票 

對 零 通 過 ，棄權者二（烏 
克蘭蘇維埃社 t 主義共 
和國、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 
共和國聯邦）。

戰略防區之託管"

決： 定

-九四八年六月十八H ，理事會第三二四次會議 
決定授權主席，會同安全理事會其他兩理事（比利時及 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），與託管理事會所設性 
質相同之委員會舉行會商，討論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 
國憲擧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，爲託管制度下戰略 
防區而利用託管理事會協助之程度。

以九票對零通過，棄權 

者二（烏 免蘭蘇維埃社 
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 
社會主義共和闽娜邦）。

國際法院31

甲 .非聯合國會員國乏國際法院規約 
當事國參加選舉法院法宫之條件

/I:十 八 (一 九 四 八 ) .一 九 四 八 年  
九 ^ 二 卜 八 日 決 議 案

茲因瑞士聯邦已依照大會一九六四年十二>j 十一 
曰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九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條件，成爲

一九四七化理事分亦《就本冏題通過決遙案及決记。
M •九四六尔埋事矜亦矜就本問題通過決議案及決定。



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；該聯邦且已依照規約第三十六 
條接受法院之强制管轄，

茲因大會下一屆會卽將選舉法院法官，

茲因安全理事會爲此應向大會提出法院規約第四 
條第三項所稱關於非聯合國會員國之規約當事國之建 
議 ，

安全理事會，

爰向大會建議訂定非聯合國會員國之法院規約當 
事國參加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之條件如下：

一 .  此種國家，就規約中所規定推B 候選人 
以備大會選舉之辦法而H , 應與聯合國會員國處 
於平等地位；

二 .  此種國家應與聯合國會員國同樣在大會 
中參加選舉法院法官；

三 .  此種國家如欠繳法院經費，而其拖欠數 
目等於或超過前兩年所應繳納之數目者，卽不得 
在大會中參加選舉法院法官。但大會如認爲拖欠

原因，確 I丨!於該國無法控制之情形者，得准許該 
國參加選舉(參1招憲阜第十九條）〇

第三六〇次會議通過。51

乙 .安全理事會及大會選舉法院法宫  

決 定
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安全理事會第三六九 

次及第三七一次會議、大會第一五二次及第一五三次 
全體會議，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五人，以實下列法 
期招滿之逍缺：

Abdel Hamid Badawi Pasha (埃 及 ）；

徐謨先生（中國）；
M r_ John E _ Read (加 拿 大 ）；
M r . Bohdan W iniarski (波 蘭 ）；
M r . Milovan ZoriCié (南 斯 泣 夫 ）；

各退職法官均獲連選。

151 W無人提川典議，主席立佈此決遄草案一致通過。



一九四八年第一次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之項目
說明：理事會憤例，每次會議根據預先分發之臨時議程通過該次會議議程；一九四八年毎次會議通過之議 

程 ，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三年，第 -號 至 第 一 三七號（第二二六次至第三九六次會議)。

項目一經列入議程，卽留在理事會尙在處理中之事項表內，i f i至理事會決定將其撤銪爲止。該項目於以後 
會議或仍保持原來形式，或經理事會之決定增列分項。

下開依照日期先後排列之議程項目表，指明理事會於何次會議決定將毎一事項酋次列入議程。

項 目 會 議 日 期

- 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爲詹慕喀什米爾情勢致安全理事會主 
席函(S/628)52〔印度巴基斯坦問題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二二六次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口

—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緬甸大使爲緬甸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

事致安全理事會函(S/687)53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二六一次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曰

~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智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秘書長函(S/694)53 
〔捷克斯拉夫問題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二六八次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

—■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錫蘭總理兼外交部長爲錫蘭政府申請加人 
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函(S/820)54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三一八次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曰

專家委員會就安全理事會與託管理事會對於適用託管制度之戰略防 
區所負各別職務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初步報吿(S/642)54 ............ 第三二〇次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

—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南斯拉夫代表致秘書長函，附送南斯拉夫 
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照會一件(S/927)55 第三四四次 一九四八年八月四R

海達拉巴政府致安全理事會之電報(S/986, S/998及 SAOOO)56〔海 
達拉巴問題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三五七次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

—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法蘭西共和國、美利堅合衆國及聯合王國 
致秘書長內容詞句完全相同之通知書(S/1020 and A d d .l)57〔關 
於柏林之情勢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三六二次 一九四八年十月五口

—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外交部長爲以色列申請加入聯合 
國爲會員國並聲明接受憲章所載義務事致秘書長函(S/1093)58 • •- 第三八三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

52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.紀錄，第二年，一九四八年Î 一月 
份補編，文件S/1100,附件二十八。

53同上，一九四八年一月、二月及三月份補編。
5<同上，一九四八年六月份補編。

r，r' In] !：, 
Mi：, 

:‘7同上，

一九四八年八月份浦編。 
一九四八年九月份補編。 
一九四八年十月份補編。 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份補編£



頁次

1
1
5
5
6

7
7

15
7
2
8
9
9
4

15
10
10
5

11
12
16
12
13
13
13
6
6
6

14

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會所通過決議案一覽表
日 期 事 項 號 碼

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S/651
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 同上 S/654
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印度尼西亞問題 S/689
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同上 S/678
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 巴勒斯坦問題 S/691
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同上 S/714，壹
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同上 S/ 7 1 4 , 貳
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 S/717
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 巴勒斯坦問題 S/723
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S/726
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巴勒斯坦問題 S/727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同上 S/773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同上 S/801
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S/819
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原子能：國際管制 S/852
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 巴勒斯坦問題 S/875

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 同上 S/902
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印度尼西亞問題 S/933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 巴勒斯坦問題 S/983
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同上 —

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國際法院 —

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 巴勒斯坦問題 S/1045
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同上 S/1062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 同上 S/1070
一■九四八年十一■月十六日 同上 S/1080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印度尼西亞問題 S/1150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同上 S/1164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同上 S/1165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巴勒斯坦問題 S/1169


